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涉外
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，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人才体系构

建，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涉外知识产权律师

实践平台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人字〔2026〕375号）要

求，我局现组织开展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征集工作，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面向我市有涉外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和能力的行业协会、产业

园区、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征集规则研究类和实务服务类涉外知识

产权律师实践平台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依法设立、规范运行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

严重失信行为；

（二）具有较好的涉外知识产权工作基础，在海外申请布局、

合规风控、纠纷应对、规则研究或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一定工作积

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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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能够结合所在地区或者所服务产业的实际需求，为涉

外知识产权律师提供稳定的实践场景和实践机会；

（四）具备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资源保障，能够有效链接

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、行业组织、产业园区、企业及境内外法

律服务资源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根据功能定位，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分为规则研究类

平台和实务服务类平台。其中，规则研究类平台侧重知识产权国

际规则研究与知识产品产出，实务服务类平台侧重实战演练与创

新主体服务对接，主要工作任务如下：

（一）加强机制建设，构建制度规范与实践队伍。统筹利用

区域内现有资源，构建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参与实践的工作机制。

分层分类建立涉外知识产权律师、专利代理师、企业法务等涉外

知识产权实务人才资源台账，完善人才参与实践的组织方式、工

作流程、服务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，实现对人才实践表现和能力

成长的动态跟踪与规范化管理。

（二）强化能力提升，深化实务研习与成果转化。围绕海外

申请布局、跨境风险防控、海外纠纷应对、重点国别规则等，面

向律师和创新主体开展案例复盘、模拟演练、专题研讨、实务研

习、培训授课等多种形式活动，推动经验分享与知识传授相结合，

切实提升律师等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实战水平。支持形成国别

实务指南、业务指引、典型案例、培训大纲等可推广成果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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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成果向服务效能转化。

（三）发挥实践作用，精准对接需求与协同服务。会同地方

行业协会商会、产业园区等，开展企业涉外知识产权需求摸排与

分析研判，搭建律师与企业的供需对接渠道。组织涉外知识产权

律师等人才重点面向中小企业和重点产业链创新主体开展咨询

辅导、风险诊断、合规体检、纠纷应对支持等服务，促进人才资

源共享与优势互补，实现法律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单位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，根据实际情况认真

填写《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情况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涉

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编制建设方案

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，自编目录，于 5 月 15

日前将申请材料（原件 1份）和电子版（word版和 PDF扫描版）

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（地址：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

道南城段 112 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501 办公室，邮箱地址

dgbhzx773@dg.gov.cn）；其中，省级单位、省属高校报送主管

部门；

（二）审核把关。我局将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可行性进行初审把关，组织评审，并择优向省市场监管局推荐，

原则上不超过 3家。

（三）选拔推荐。省知识产权局对报送情况进行汇总选拔，

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，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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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相关申请主体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，

并对材料的合法性负责。

（二）请各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管分局、松山湖商务与投资

促进局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发动本辖区符合申请条件的主体进

行申报。

附件：1．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情况表

2．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汇总表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5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杜娟，联系电话：2698677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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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情况表

一、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单位性质

□事业单位 □社会组织

□企业 □高校/科研机构

□其他

法定代表人

/负责人

通讯地址 邮编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
拟设平台名

称

平台类型
□规则研究类

□实务服务类
服务重点

□海外申请布局

□跨境合规风控

□海外纠纷应对

□重点国别研究

□培训演练

□其他

共 建 / 合
作单位

拟服务重点

产业/区域

近三年是

否存在重

大违法违

规或失信

情形

□否 □是（请说明）
是否已有相

关平台基础
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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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基础与条件保障

1. 涉外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概述（近三年主要工作、重点成

果、典型案例及成效）：

2. 人才队伍情况（核心负责人、专职人员、涉外知识产权

律师、专利代理师等人才资源规模与领域分布等）：

3. 制度体系与资源条件（为涉外知识产权律师等人才提供

实践机会的资源保障）。

三、建设方案与年度工作计划

1. 平台定位与建设目标；

2. 重点任务与项目清单；

3. 预期成效与量化指标。

四、真实性承诺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以上填报内容及随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，

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接受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日期 年 月 日

五、主管部门或市级知识产权局审核情况

审核结论 （资格、材料真实性、方案可行性等）

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日期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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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实践平台推荐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

序号 单位名称 平台类别

联系人信息
申请理由

（100字以内）姓名
电话

（手机/座机）
电子邮箱

填表人： 填表人电话（手机/座机）：


